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所属子公司涉及重大仲裁相关情况的进展公告 

 
 

 1 / 4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子公司涉及重大仲裁相关情况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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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257219 债券简称： 25 兴业 F1 

债券代码： 257223 债券简称： 25 兴业 F2 

债券代码： 258086 债券简称： 25 兴业 F4 

债券代码： 258637 债券简称： 25 兴业 K1 

债券代码： 243019 债券简称： 25 兴业 Y1 

 

日期：2025 年 7 月 9 日 

本公司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公司债券持

续信息披露》等相关规定，现将债券发行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涉及重大仲裁事项相关情况的进展公告如下：  

一、仲裁的基本情况 

1. 案件号码：HKIAC/A20115 

2. 受理机构：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3. 当事人： 

（1）申索人（反申索答辩人）：Fair Cheerful Limited（以下简称“允兴有

限公司”） 

（2）答辩人（反申索人）：IS Investment Fund Segregated Portfolio Company

（以下简称“IS 公司（IS 基金）”） 

（3）反申索答辩人：黄书映、黄华 

4. 案由：合同争议 

5. 案件基本情况：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5 月，公司所属子公司发起设立并参股的 IS 公司（IS

基金）以 39,990,504.49 美元的价款受让允兴有限公司持有的标的公司部分股权

（以下简称“标的股份”），并约定当标的公司出现股份买卖协议约定的情形时，

IS 公司（IS 基金）有权要求允兴有限公司等履行回购义务。允兴有限公司以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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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IS 基金）已将标的股份转移至另一主体为由，要求仲裁庭作出声明，使

IS 公司（IS 基金）于股份买卖协议项下要求允兴有限公司履行回购义务之权利

为无效及允兴有限公司无责任向 IS 公司（IS 基金）回购标的股份。IS 公司（IS

基金）于 2021 年 1 月 5 日对允兴有限公司提出反申索，并在仲裁程序中追加黄

华及黄书映为共同反申索答辩人，要求允兴有限公司、黄华及黄书映承担标的股

份回购及损失赔偿责任。2022 年 5 月 26 日，仲裁庭作出关于本案各方当事人应

承担责任部分的裁决，确认允兴有限公司、黄书映及黄华违反了股份买卖协议约

定，应向 IS 公司（IS 基金）承担损失赔偿责任，并支付相应利息及费用。近日，

仲裁庭作出关于损失赔偿金额的最终裁决，允兴有限公司、黄书映及黄华应支付

IS 公司（IS 基金）4,333.00 万美元及相应利息，并承担相关仲裁费用。 

二、仲裁事项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目前，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上述事项对公司业务经营、财务状况及

偿债能力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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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所属子公司涉及重大仲裁相关情

况的进展公告》的盖章页）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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